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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投资路，让他从教师沦为诈骗犯

已迈入不惑之年的刘某案

发前是泰顺县某小学的一名教

师，工资不算高，但生活稳定，然

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寻找

挣钱的路子。这条路走了六年，

却足以让他从一名教书育人的

人民教师沦为接受法律审判的

被告人。

2008年到2014年间，刘某

投资了陶瓷、煤矿等项目。然而

现实与理想有着不小的差距，他

的数次投资先后亏损，为了不让

人知道自己的窘境，刘某进行隐

瞒，虚构各种项目投资事实，开

始向社会融资，并以此来支付欠

下的本金和利息，用“拆东墙补

西墙”的方式，让自己走向了不

归路。

案件的部分被害人表示，刘

某平日里表现出颇为有钱的样

子，不仅购置奢侈的名牌手表，

还出钱赞助了某小学12台空调，

不少人被他阔绰大方的表象

蒙蔽。

“我们是同学，他没有在我

这里投资，但是2015年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居然以我的名义向

社会融资！”刘某的初中同学赖

某震惊地说道。众多被害人都

一致指证刘某表示在江苏某集

团、赖某等人项目上有投资，并

以此为由向他们进行融资。谁

也没想到这些都是虚构的，刘某

在归案后承认自己先后融资的

近3000万元中，除了向刘某凤等

人投资的600余万元外，再无其

他项目投资。

法院查明，刘某于 2008 至

2014年间，以投资所需为幌子，

承诺月息2.5%-4%，大量举债，

向38名被害人借款2998万元；

此外，其在对外大额融资无力偿

还的情况下，隐瞒与其前妻已离

婚且无偿还能力的事实，向温州

某银行提交虚假证明，骗取贷款

30万元。

法院以集资诈骗罪、贷款诈

骗罪数罪并罚，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15年，并处罚金35万元；责令

刘某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为保护丈夫，她向警察撒了一个又一个的谎
“2万块钱是婆婆亲手给我

的。”

“过年时老公爸妈给了他2

万块钱，老公又给了我。”

“钱是老公在海盐时给我

的，他说是从老家带来的。”

随着警方对王某涉嫌盗窃

案的一步步侦查，妻子付某的

口供一变再变，结果她因犯伪

证罪被判刑。

付某和丈夫王某都是云南

人，在海盐打工，因为两人能吃

苦，挣得也不少。后来，丈夫王

某生了病在家休息，但付某发

现丈夫常常半夜出去，第二天

早上才回家，每次的说辞都是

在外面打牌。有一天，王某还

拿了2万多元给付某，付某心中

的疑惑更大了：老公到底在外

面干什么，以前打牌赢了也不

过几百块，怎么会一下子赢这

么多钱？付某觉得老公肯定去

偷了，但她没多问，还是将这来

路不明的钱收了起来。

当警察在付某家中搜出1.8

万元，问她钱哪来时，她为了保

护丈夫，告诉警察钱是回老家

时婆婆亲手给她的。

随着侦查深入，付某家中

被搜查出来的钱与被盗现金的

冠字号一一对应，付某的谎言

被揭穿。

“你们告诉我说假话要承

担法律责任，但我以为你们是

吓唬我的，我不懂法，没有文

化。”付某后悔不已。

法院认为，被告人付某在

明知丈夫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下，为帮

助丈夫逃避法律责任，在海

盐县公安局就丈夫涉嫌盗窃

罪对其调查询问时，故意隐

瞒 丈 夫 让 其 保 管 的 赃 款 来

源，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

情节作虚假证明，妨害司法机

关正常活动。

最终，付某因犯伪证罪被

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时间：

7月10日

地点：

海盐县法院

因为单身所以好奇，他做了件说不出口的事
“因为单身，所以很好奇，才

会有去偷的想法。”李某在法庭上

懊恼地说道。他因为一个说不出

口的“小癖好”而犯了法。

事情要从去年5月份说起。

当时，住在玉环解放塘社区的卢

女士发现自己晒在出租房二楼的

内衣不见了。“我当时也没有在

意，觉得大概是风太大吹走了。”

卢女士说道，“后来发觉事情不对

劲，内衣隔三差五的就没了。”难

道有人专门偷内衣？想要一探究

竟的卢女士在阳台悄悄装了

监控。

两个月后，卢女士发现自己

的内衣又没了，她迅速查看了监

控，发现内衣小偷竟是住在隔壁

房子五楼的住户李某。第二天，

卢女士向房东提起了这事，并报

警，随后民警将李某抓获。

原来，卢女士和李某所住的

虽然是两栋房子，但中间楼层有

条相连的通道，李某下班后常常

从这条通道回家。路过二楼阳台

时，有“内衣癖”的李某就对晾晒

在外面的女性内衣产生了兴趣。

于是，李某趁着天黑，偷了内

衣带回出租屋，把玩了几下后，就

将内衣扔到了出租屋附近的河

里。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癖好，

李某时不时地就去偷内衣。“因为

没钱买，也怕去买女性用品被人

笑话，所以才去偷来玩。”庭审时，

李某坦白自己已经偷了七次内

衣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

某多次盗窃，犯盗窃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判被告人李

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

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时间：

7月11日

地点：

玉环市法院

受不了老公是个“妈宝”，她两次起诉离婚
“我6个月前来法院提起过

离婚，法官让我们先回去冷静

下，好好沟通，于是我撤回了起

诉。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的关系

并没有改善……”汪某面对法官

哭诉道。

92年出生的汪某是海南人，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85年出生的

永嘉男子张某，不久后两人结

婚，生下一个儿子。婚后，他们

与张某的父母共同居住，生活

中，这一大家人之间经常发生摩

擦与争吵。2018年10月，汪某

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称公公动手

殴打自己，婆婆不让自己抱孩

子，老公是个“妈宝男”从不为自

己说话，自己在异乡感觉备受

欺凌。

第一次庭审中，张某对汪某

所述一一澄清解释。考虑到孩

子不满1周岁，家事法官决定劝

和，分别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在经办法官的耐心劝导下，2018

年11月，汪某撤诉。

然而，6个月后，汪某再次来

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了解，

上次撤诉后，汪某带小孩回到海

南生活，夫妻二人大多处于两地

分居状态。此次，对于离婚，汪

某态度十分坚决。

案件处理过程中，经办法官

发现被告张某态度也渐渐转为

同意离婚。但对于孩子的抚养

权，双方都不肯让步。因双方对

立情绪较大，经办法官采取了背

对背调解的方式。庭审结束，双

方终于达成最终调解方案：男女

双方自愿离婚；婚生子抚养权归

张某，抚养费张某自行承担，孩

子7周岁前跟随女方生活，男方

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幼

儿园学费双方各半负担。待到

孩子交还张某抚养后，张某一次

性支付汪某经济补偿款5万元；

双方名下各自债务各自承担；双

方依法享有对婚生子的探望权。

时间：

7月11日

地点：

泰顺县法院

时间：

7月10日

地点：

永嘉县法院

法庭上


